
岭南师范学院学生国际活动项目                                          
学  生  须  知

各位入选国际活动项目的同学：
首先祝贺你们获得了这个宝贵的进修机会。
在各位远赴异国他乡之际，学院在此提醒你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行前准备
· 在出发之前，你应该了解有关学校和国家、地区的信息，包括签证、签注、交通、治安、生活、以及课程学习等方面的信息。这样有助于你尽快熟悉文化差异明显的新环境。

· 在出发之前，请检查所有需要携带的文件、资料、财物等。在准备所携带的物品时，请注意中国以及外国海关有关物品携带的规定。

· 除留出必要的花费数额外，请尽量以非现金的方式携带或汇寄所需资金。所携带现金数额要遵守海关的有关规定。

二、国（境）外生活
· 请咨询外国（境外）学校有关国际学生服务的机构，了解有关信息，解决有关问题。联络当地的留学生机构，也可获取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帮助。

· 请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学习你感兴趣的课程，积极参与学校有益的交流活动。在与国外（境外）人士交往时，请注意当地的文化礼仪。另外，也要注意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 家长和岭南师范学院最为关注的是你的健康和安全。请你注意饮食，进行有规律的作息和运动。请在就读之前按照当地的规定办理医疗等有关的保险手续。不同国家（或地区）有关保险的规定不同，如果有强制保险的要求，必须办理。如果没有强制保险，岭南师范学院也强烈建议办理医疗、意外伤害等方面的保险。原则上岭南师范学院不允许无保险保障的学生参加国际活动项目。另外，在交友、出游、参加活动时小心谨慎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三、保持联系
· 请提供紧急情况下你的家庭或/和朋友的全面准确的联络信息。

· 在到达目的地后，要尽快将你的联系方式通知学校，包括电话、email、通信地址等。

· 请与岭南师范学院有关负责老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如果有需要学院帮助解决的问题，请随时提出。

· 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学去同一所学校或同一座城市，应互相保持联络、互相关照。如果发现其他同学遇到困难、伤害或问题，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并及时与岭南师范学院、当地学校、留学生组织以及中国使领馆等联系以寻求帮助。 

四、纪律与处罚


1、 请严格遵守学校及接待方的行程计划安排，否则因个人行为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个人独立承担；

2、 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应遵守我国及学习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应遵守外事纪律，听从接待学校的计划安排，注意人身安全，不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遇到关系国家和学校利益及声誉的大事应及时向我国驻当地使领馆或机构和学校报告。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将按照《岭南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学籍；

3、 学生在国（境）外学习交流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长在外停留期限、转往他校学习或转往第三国居留。对违反者学校将按照《岭南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作退学处理、不得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4、 学生必须按照学校及接待方的计划安排，按时到校、离校，不可无故提早或推迟出、入境时间。如有突发情况需要变更时间，必须得到双方学校负责老师的同意；擅自离队、提早或推迟到校时间，按照《岭南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作“无故旷课”处理，取消出国出境学习交流活动的参加资格，全院通报批评；
五、完成学习交流任务

按照《岭南师范学院规章制度汇编》下册，P366，第五章第二十条规定，校际交流出国人员完成任务回国一个月内，应向本单位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提交出国交流成果总结报告；学生完成学习交流项目回校后，必须遵守学校校规，按时上交总结报告，不得有误。迟交或不交者将视为未能按时完成学校指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取消出国出境学习交流活动的参加资格，并全院通报批评。
                                                              教  务  处

                                                              学  生  处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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